
【線西鄉志地方老照片徵集計畫簡章】 

一、 活動目的 

計畫旨在透過珍貴影像與記錄保存在地文化，銘刻線西的歷史記憶，成為

「線西鄉志」編纂的重要參考，徵集與線西鄉相關之在地生活場景、人文特

色之老照片與具有文史意義之文書史料。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線西鄉公所 

主辦單位:艾邁思國際有限公司 

 

三、 徵集內容 

與線西鄉相關的在地文化記憶、人文特色活動、老建築等老照片，以及具歷

史意義之檔案、歷史文件、名人手稿、明信片與文物，年代殷遠者尤佳。 

 

四、 徵集時間 

即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五、 收件方式 

送件時請填妥送件表(附件一)及使用授權書(附件二)(可於線西鄉公所網站公告下載) 

1、實體照片交付方式: 

(一)交付信封請註明：線西鄉公所民政課「線西老照片徵集活動」 

(二)收件地址：50743 彰化縣線西鄉和線路 983 號，線西鄉公所民政課收 

(三)親送收件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2:00，，13:00-17:00，，國假 

日除外；民政課黃先生(04-7584012#122) 

2、 數位電子檔寄件方式: 

imicepingtung317@gmail.com(主旨:線西老照片徵集活動-姓名) 

 

六、 送件注意事項 

1，、實體照片：件件照片請妥善包裝，可裝入透明夾鏈袋等封套，郵寄信封

內請以硬板等保護物件以免折損，照片請勿直接黏貼於送件表、授權書

等物件。，  



2，、數位電子檔：件檔檔畫至至達 800 萬畫至以上之 jpg 檔清晰檔案，照

片需為作者本人所拍攝為件則，不得修改、後製。 

 

七、 徵選及授權方式 

預計徵集活動結束後一個月，，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入選者，，請參者者於送

件表擇一勾選以下授權方式： 

（一）有償授權使用：經選用之照片每張給予使用授權費新台幣 500 元， 

“入選後通知再填寫匯款資訊(附件三)”交予公所。 

（二）無償授權提供：參者者自願不收取授權費，填寫使用授權書，授權主

辦單位使用其提供照片於鄉志編纂、出版、展覽或續後推廣相關用途

並保留著作權。 

所有提供之照片（不論授權方式）皆會註明提供者姓名於相關出版致謝頁中，，

作為感謝與紀錄。 

 

八、 歸還方式 

待本公司進行掃描、翻拍、複製、數位重製等作業完成後開檔返還作業，，件

件將通知送件人領回。如採郵寄領回者，因郵寄途中或因不可抗力之災害或

意外而致損壞，恕不負賠償之責。 

 

九、 附則 

(一)，、凡經入選之照片如有違反著作權之行為者，其法律責任由提供者自負。 

(二)、經入選之照片，主辦方有複製、展覽及印刷出版之權，不另給酬。，  

(三)、本徵集活動若有未盡事宜，主辦方得隨時修訂之。 

 

十、個人資料保護及保密說明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所蒐集、知悉或持有之參與民眾個人資料，僅限於本次計畫

所需範圍內使用，並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假妥善處理。本公

司對所取得之所有個人資料負完全保密義務，不得洩露予第三人，亦不得為自

身或他人之利益使用。如有違反情事，致使民眾權益受損，公司願負擔相關法

律責任。  

  



 



「線西鄉志地方老照片徵集計畫」 

送件表 

編號:          (由單位填寫) 

授權(提供)者姓名  

授權方式 無償提供 有償提供 

聯絡資料 
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如上述表格不敷使用請再自行者印) 

授權清冊 

編號 照片主題名稱 (拍攝時間/拍攝地點/照片年代) 
照片規格 

(實體照片/數位翻拍) 

1 
   

照片相關說明  

2 
   

照片相關說明  

3 
   

照片相關說明  

4 
   

照片相關說明  

5 
   

照片相關說明  

6 
   

照片相關說明  

7 
   

照片相關說明  

8 
   

照片相關說明  

附件一 



「線西鄉志地方老照片徵集計畫」 

照片使用授權書 

本人                    (以下簡稱授權人) 同意提供艾邁思國際有

限公司及彰化縣線西鄉公所(以下簡稱被授權單位)，使用授權照片於「線西

鄉志編纂委託專業服務案」(以下稱本計畫)之用，授權詳細內容如下：  

一、授權人同意將其拍攝並享有著作財產權之影像供被授權單位從事該授權

標的之掃描、翻拍、複製、數位重製、公開展覽、網路展示、宣傳、相

關印刷品及光碟製作、數位歸檔作業、自由運用於本計畫政策推廣宣傳

等出版及活動使用等權利，被授權單位獲得之授權不具專屬性。 

二、被授權單位使用授權標的時，需保留授權人姓名。 

三、授權人具授權標的所有權或著作財產權，並無侵害他人之著作權，非經

偽造、變造、翻拍他人著作或以他人所有之照片參與本計畫。授權人所

提供之授權標的無著作權或所有權爭議，如有違反著作權之行為或其他

任何爭議者，其法律責任由授權人負責。 

特此證明  

授權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  

通訊地址： 

Email：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線西鄉志地方老照片徵集計畫」 

徵集入選照片 匯款資訊  

(勾選有償提供者，經入選後通知再填寫本表)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地址  

戶名 (限本人戶名帳號) 

帳號  

金融機關代碼  

金融機關名稱  

 

※非彰化銀行帳戶者，需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總授權費用內扣 30元手續費) 

※僅能提供送件人本人之匯款帳號 

 

存摺影本黏貼處 

 

附件三 


